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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本校教研人員參與政府採購案(以下簡稱投標)，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教育部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以建立制度與規範。 

二、 投標申請： 

(一) 公開招標案於本校教研人員完成領標後，於採購案公告日至截止投標日5日前至本

校「研究發展處計畫管理暨獎勵補助系統」登記投標。 

(二) 非公開招標案於接獲招標機關邀請至比、議價日5日前至本校「研究發展處計畫管

理暨獎勵補助系統」登記。 

(三) 招標案公告至截止投標不足5日，或教研人員未及於截止投標日前5日登記，經計畫

業務組確認該招標案尚未有登記在案者，將由計畫業務組協助至系統代為登記投

標。 

三、 投標申請審核方式如下： 

(一) 同一標案僅一人申請：計畫業務組於截止投標日前5日內線上審核通過，並通知聯

絡人可投標送件。 

(二) 同一標案二人以上申請：計畫業務組委請單位主管協助整合或擇一送件(同系、所

或學院由系、所主任或學院院長協助，跨學院、研究中心者由研發長、校長協助)，

並於截止投標日前3日通知結果。 

截止投標日前如遇例假日、國定假日等，將彈性調整時間提前審核。 

四、 教研人員需依招標機關規定備妥投標文件，原則以校內學術單位(學系、研究所、學院、

研究中心等)做為廠商投標送件；招標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五、 得標後應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作業務處理要點」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教合

作收支管理要點」規定，調整預算及辦理計畫簽約、執行等相關事宜。 

六、 計畫經費支付及報銷，依會計程序及有關法令規定辦理。 

七、 未依本要點第二點規定辦理，致本校投標資格審查不合格(如重複投標等情事)，將簽報

校長議處。 

八、 本要點經本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發布實施。 


